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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

期净资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 9月，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

康科技”）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电力”）将

其全资子公司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清能”）51%的股权出售

给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年 9月 30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金昌清能 51%股权暨推进优化存量电站资

产配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32）。中康电力以持有金昌清能 49%的股权

为中康电力在上述股权转让中可能承担的责任提供质押担保。 

2018 年 9 月，浙江新能控股子公司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清能”）与中康电力就爱康一期 512MW 项目资产包（以下简称“一期项

目”）股权转让一事，签署 14 份股权转让协议（以下合称“一期项目《股权转

让协议》”），同日公司与浙江清能签署《保证合同》，为中康电力、苏州中康

电力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运营”）在一期项目《股权转让协议》、《运

维合同》等协议项下责任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9月 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暨推进与浙能集团战略合作事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4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公司

实际控制人邹承慧、爱康科技及中电运营作为保证人拟与浙江新能、浙江清能作

为债权人签署《关于爱康项目股权交易和债务重组事宜的补充框架协议》、《保

证合同之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等，为保证股权转让中债务

人切实履行股权转让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以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8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0518188144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南侧 1 幢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243308.960755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

和技术服务；提供光伏电站运营维护服务；电站投资；从事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

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股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年 1-9 月 

总资产 216,259.63 217,122.27 

净资产 192,771.25 194,060.75 

营业收入 13,512.39 3,406.41 

净利润 -11,047.70 1,748.50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被担保方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2、苏州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7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3463292332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滨河路 5 号爱康大厦 15A 

法定代表人 赵沈丰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电站管理、维护；对电力项目投资、管理；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

施；电力供应；太阳能组件、太阳能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企

业管理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股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年 1-9 月 

总资产 10,543.69 11,114.48 

净资产 8,758.94 10,142.67 

营业收入 6,726.05 4,276.66 

净利润 913.81 1,383.7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被担保方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爱康实业、邹承慧、爱康科技及中电运营作为保证人拟与浙江新能、浙江清

能作为债权人签署《关于爱康项目股权交易和债务重组事宜的补充框架协议》、

《保证合同之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等，为保证股权转让中

债务人切实履行股权转让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间为主债权对应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浙江新能相关方要求中康电力履行

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为中康电力应向浙江新能相关方支付的

因股权交割日前存在的违规事项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退还的税收优惠、政府补助

或被处罚的相关罚款、罚息等支出，以及浙江新能相关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款项。具体担保范围以担保协议约

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保证股权转让中全资子公司中康电力、中电运营切实履行股权转

让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2、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

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其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

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担保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担

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

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

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

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90.04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为 61.43 亿元，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

资余额为 37.70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 47.74 亿元，其他对外担保金额上限为 13.69 亿元。以上累

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14.86%，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1.8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

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

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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